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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    
   

教 育 局 公 告  234604

公告單位:特教中⼼ 公告⼈:張鈺卿  

公告期間:2024/03/05~2024/03/22 發佈⽇:2024/03/05 18:44:05

簽收:準時簽收 簽收狀況 列印 公文文號:無

附件:  教育部表揚優良特殊教育⼈員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1130216).pdf  113年度表
揚優良特殊教育⼈員推薦表件.zip

標題:有關本市113年度優良特殊教育⼈員評選，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為表揚本市優良特殊教育⼈員，特辦理本市113年度優良特殊教育⼈員評選作業，請各校
於113年3⽉22⽇(星期五)前踴躍報名參與，說明如下：

       (⼀)推薦選拔標準：

             1.應符合下列基本條件：

               (1)最近三年連續服務於特殊教育領域或執⾏融合教育，且績效考核或考績最近⼆年
評列甲等或相當等級以上者。

               (2)未受刑事、⾏政處罰、緩起訴處分、懲戒處分，或最近五年內未受申誡以上之懲
處者。

               (3)無教師法第⼗四條⾄第⼗六條、第⼗八條、第⼗九條或第⼆⼗⼀條，或教育⼈員
任⽤條例第三⼗⼀條規定所列情事之⼀者。

               (4)無教保服務⼈員條例第⼗⼆條、第⼗三條或第⼗四條第⼀項各款、幼兒教育及照
顧法第⼆⼗三條、第⼆⼗四條或第⼆⼗五條第⼀項各款⾏為之⼀者。

            2.應具下列優良事蹟之⼀之特殊條件：  

               (1)從事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教學，改進教材、教法或教具，有具體成效者。

               (2)⻑期奉獻特殊教育輔導⼯作，績效卓著者。

               (3)從事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研究，有具體成效。

               (4)推展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政⼯作，有具體成效。

               (5)其他辦理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有具體成效。

       (⼆)推薦對象：

            1.⾼級中等學校之合格特殊教育教師、執⾏融合教育之合格教師或負責特殊教育業務
之⾏政⼈員。

mailto:michelle@tn.edu.tw?subject=%E6%9C%89%E9%97%9C%E5%85%AC%E5%91%8A%E7%B7%A8%E8%99%9F:234604%E5%95%8F%E9%A1%8C%E8%88%87%E5%BB%BA%E8%AD%B0
mailto:michelle@tn.edu.tw?subject=%E6%9C%89%E9%97%9C%E5%85%AC%E5%91%8A%E7%B7%A8%E8%99%9F:234604%E5%95%8F%E9%A1%8C%E8%88%87%E5%BB%BA%E8%AD%B0
javascript:void(window.open('ViewSign.aspx?bid=234604%27,%27vs%27,%27toolbar=no,scrollbars=yes,location=no,status=yes,width=600,height=400,resizable=1%27))
javascript:void(window.open('Print.aspx?bid=234604%27,%27pb%27,%27menubar=yes,toolbar=yes,scrollbars=yes,location=no,status=yes,resizable=1%27))
javascript:__doPostBack('lv_Bulletin$ctrl0$dl_Files$ctl00$lb_File','')
javascript:__doPostBack('lv_Bulletin$ctrl0$dl_Files$ctl01$lb_File','')
javascript:__doPostBack('lv_Bulletin$ctrl0$dl_Files$ctl01$lb_File','')


2024/3/7 上午8:36 瀏覽公告

https://bulletin.tn.edu.tw /View Detail.aspx?Bid=-1&bbid=234604 2/2

            2.國⺠中學(以下簡稱國中)、國⺠⼩學(以下簡稱國⼩)與教保服務機構之合格特殊教育
教師、執⾏融合教育之合格教師、教保服務⼈員或負責特殊教育業務之⾏政⼈員。

            3.各級學校主管機關特殊教育⾏政⼈員，及商調各級學校主管機關從事特殊教育⾏政
⼯作且服務三年以上之教師。

       (三)推薦程序：各校以公開程序遴選，受推薦者由各校擬具推薦表，檢附推薦確認單及優
良特殊教育⼈員資績評分表(需核章)，其中推薦表上具體優良事蹟之佐證資料及優良特殊教育
⼈員資績評分表後需檢附的相關證明資料，請依序存於光碟或隨⾝碟內，以光碟或隨⾝碟形
式連同上述紙本核章資料⼀併送件。請於113年3⽉22⽇(星期五)前寄(送)達承辦學校(郵戳為
憑)安南區安慶國⺠⼩學輔導室收，709台南市安南區梅花⾥17鄰安中路⼀段703巷80號，並於
信封封⾯註明「113年度優良特殊教育⼈員推薦資料」），並請以A4格式⼤⼩依序裝訂成冊。
送件後請務必跟承辦學校輔導主任電話確認(06-2460334分機1808)

⼆、曾接受教育部與所屬機關(構)學校模範公務⼈員選拔作業要點、師鐸獎及教育部表揚優良
特殊教育⼈員獎項者，五年內不得再接受本要點獎項之推薦。

三、檢附113年2⽉16⽇教育部表揚優良特殊教育⼈員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及表揚優良特
殊教育⼈員推薦表件各1份(如附件)。

瀏覽⼈數:912

受文單位:公立國⼩、公立國中(含市立⾼中)、學校附設幼兒園、公立專設幼兒園、私立國
中、國立國⼩、慈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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